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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议 2015 年度高送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 2015 年度不实施现金分红，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公司董事会关于高送转议案的审议结果： 

本次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结

果为：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 提议高送转的股东未来 6 个月是否有减持计划：否 

 

 

一、 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 2015 年度不实施现金分红，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二、 股东提议高送转的情况及理由 



公司控股股东罗衍记于 3 月 30 日以书面方式向董事会提议进行

高送转。鉴于公司业务发展较快，对资金需求较大，在 2015 年度经

营性现金流为-210,293,313.49 元的情况下，为保障公司 2016 年业务

经营平稳推进，同时考虑到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回报公司股东，与广

大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同时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建

议 2015 年度不实施现金分红，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0 股。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业务快速拓展的资金

需求，以及为完善产业布局而预计进行的对外投资。 

三、 董事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的情况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通过上述高送转议案，审议

结果为：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董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说明 

1）公司是一家客户服务型广告公司，主营业务是对市场与媒体进

行研究，为客户提供以电视及互联网媒体为主的媒介代理服务，以及

数据策略与咨询、植入广告、互联网公关、品牌管理等专项广告服务。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18.58 亿元，其中媒介代理业务收入 17.61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94.78% 。由于公司所处的广告行业属于资金

密集型行业，公司的媒介代理业务需要大量的营运资金投入，媒介一

般要求播前付款，通常还要求支付一定金额的保证金或定金；对于部

分信用良好的客户，公司还会给予一定期限的信用政策，采取播后付

款的结算方式。此外，公司会向综艺节目内容制作业务拓展，加强综



艺节目的项目投资，因此公司对资金的需求较大。 

2）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保

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公司利润分配

形式如下： 

公司可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但以现金分红为优先方式；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优先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其中，现金分红的条件为： 

a、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当期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

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求；  

b、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c、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

目除外）；  

d、公司不存在可以不实施现金分红之情形。 

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实施现金分红： 

a、公司当年度未实现盈利；  

b、公司当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c、公司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d、公司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余额为负数；  

e、公司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f、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时期内存在重大投资或现金支出计划，

且公司已在公开披露文件中对相关计划进行说明，进行现金分红将可

能导致公司现金流无法满足公司经营或投资需要。 

由于公司业务快速成长，2015 年度实现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210,293,313.49 元，不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 

3）鉴于公司业务发展较快，对资金需求较大，在 2015 年度经营

性现金流为-210,293,313.49 元的情况下，为保障公司 2016 年业务经

营平稳推进，同时考虑到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回报公司股东，与广大

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同时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公司

决定 2015 年度不实施现金分红，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业务快速拓展的资

金需求，以及为完善产业布局而预计进行的对外投资。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及《公

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相关规定要求，且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

的经营发展需要、盈利水平、资金需求及现金流状况等因素。留存未

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业务快速拓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定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也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健康持续发展。同意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股东董事罗衍记、王骞、桑志勇承诺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四、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1）截至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公司董事、提议股东持股情况未发生

变化。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有关董事在未来 6 个月内增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 

3）公司提议股东、董事罗衍记，董事王骞以及桑志勇，在董事会

审议本次高送转议案后 6 个月内无减持计划。董事费华武通过上海富

厚加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富厚骏领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上述两家合伙企业在董事会审议本

次高送转议案后 6 个月内存在减持计划。经核实，截至公告日其余三

位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 

五、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限售股解禁期满情况如下所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高送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

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万

股）

可上市交易日
期

1 罗衍记 6450 0 2018年5月27日

2 蒋丽 1000 0 2018年5月27日

3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000 0 2018年5月27日

7
苏州南丰长祥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300 2016年5月27日

5
上海富厚加大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 250 2016年5月27日

8
新疆百富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26 226 2016年5月27日

9
重庆越秀卓越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200 2016年5月27日

11 夏锐 200 200 2016年5月27日

12 谭建勇 72 36 2016年5月27日

6
上海富厚骏领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50 50 2016年5月27日

14 桑志勇 46 11.5 2016年5月27日

13 王骞 35 8.75 2016年5月27日

20 李浩 35 8.75 2016年5月27日

10
上海齐铭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4 24 2016年5月27日

4 罗衍玉 16 0 2018年5月27日

15 张召阳 16 16 2016年5月27日

16 杨辉 16 16 2016年5月27日

17 张华 16 16 2016年5月27日

18 潘欣欣 16 16 2016年5月27日

19 王晓颖 16 4 2016年5月27日

21 李建新 16 4 2016年5月27日



2016 年 3 月 30 日 


